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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泰源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长泰源公司/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贵州长泰源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钊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孔雯、朱睿、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安徽科达机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周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贵安恒信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俊杰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姓名或名称：贵州隆筑宜装配式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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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钊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孔雯、朱睿、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与安徽科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公司”）

签订《6×1.5 米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生产线配套设备框架合同书》，约定公司向

科达公司支付砌块和板材生产线的预付定金，待公司在贵州省长顺县投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第三人贵州隆筑宜装配式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筑宜公司”）后，

由第三人隆筑宜公司负责签订后续合同，生产线由第三人隆筑宜公司使用生产。

后因第三人隆筑宜公司授信金额不足，只能由公司继续与科达公司签订后续商业

合同。 

2018 年 7 月 30 日，公司与科达公司签订《确认函》，确认所有设备合同总

价为 29,438,700 元（两批设备的全部费用已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付清）。后双方

决定按照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生产线，公司遂与科达公司及第三人贵安恒信融资

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签订《购买合同》，约定科达公

司直接向公司供应货物，交货时间以公司与科达公司签订的商业合同的交货时间

为准，若科达公司延迟交付设备或未按本合同约定交付，由公司直接向科达公司

追索。违约金计算方式为非因不可抗力科达公司未能在约定的交付时间内向使用

方交付设备，每逾期一天，科达公司应支付迟延交付设备价值的[0.1]%作为违约

金，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迟交设备总价值的[10]%，且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应

提交合同签订地法院审理，且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合理的律

师费等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签订上述合同后，科达公司出现大量逾期供货的情况，且至今未能供完全部

货物。从科达公司违约开始，公司便多次催告科达公司及时供货并支付违约金，

科达公司均未置可否。因此公司选择以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同权利。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恒信公司之间的《购买合同》；依据《购

买合同》第十条第 10.1 款“若卖方迟延交付超过 15 天或所交付设备严重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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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使用方有权拒绝受领设备并向卖方索赔，使用方拒绝首领设备后，应立即

（不超过 48 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并就本合同的继续履行自行与买方协商，

若在卖方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 30 天能不能达成一致，使用方应立即通知买方，

买方根据使用方的要求解除本合同。买方行使前述解除权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本

合同由此或由于卖方其他违约行为解除的，卖方应承担买方及使用方在本合同以

及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损失和费用”及《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三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或者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三）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 

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0,373,514.61 元（违约金暂计至起诉之

日）；依据《购买合同》第八条“非因不可抗力卖方未能在本合同第 4 条第 1 款

约定的交付时间向使用方交付设备，每逾期一天，卖方应支付迟延交付设备价值

的[0.1]%作为违约金，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迟交设备总价值的[10]%”及《合同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

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

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

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

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

行债务。” 

3、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未能供应货物而产生的损失 1,541,426 元；依

据科达公司的供货情况统计后得出。 

4、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退还质量不合格设备而产生的货物损失

2,319,000 元；依据隆筑宜公司实际使用后有质量问题设备的价值得出。 

5、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不能获得设备而产生租金利息损失

501,512.70 元（利息损失以 3,860,426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9.92%暂计算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计 501,512.70 元，支付至被告清偿全部赔偿款之日止）；依据恒

信公司向长泰源公司收取融资租赁费所获得的利息计算得出。 

6、承担因本次诉讼而产生的合理的交通费、诉讼费、保全费及合理的律师

费 130 万元。依据《购买合同》第十一条“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应提交合同签

订地法院审理，且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合理的律师费等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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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及长泰源公司实际支出的费用情况。 

 

（六）案件进展情况： 

受疫情影响，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 时，因被告

提起反诉，下次开庭时间暂未确定。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科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供货，且部分已供货物性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导致公司新建生产线投产时间延后，人机磨合时间增长，且因诉讼导致公司生产

线不能及时验收，重大资产重组无法及时完成。因科达公司设备不能满足使用要

求，公司已自主调整相关设备，目前生产线已具备量产条件。 

本次诉讼请求系维护公司合同权利，诉讼不会导致公司生产经营中断，对日

常生产经营影响很小。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主要为要求被告人支付违约金和因延时供货、未供货造成的损失，

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民诉起诉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上海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传票》 

 

贵州长泰源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